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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欢迎辞  

1.     交通运输委员会 (下文简称「交运会」 )主席欢迎所有委员及部门

代表出席交运会第九次会议。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员按《九龙城区议会常规》(下文简称《区议会常

规》 )第 22 条的规定申报利益，若委员的物业业权、职业或投资等个人

利益与讨論事项有关连，或有潜在利益冲突，委员应主动在会议上申报，

以便他按《区议会常规》作出决定。  

3.     主席表示，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80 (1)条，委员会会议的法定

人数为全体成员人数的一半，而议员必须占出席会议的成员半数或以上。

如在会议开始或在会议进行期间没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须指示秘书召

唤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钟后仍未有足够的法定人数，他会宣布休会。

他接着根据《区议会常规》第 13 条的规定，批准每名与会者就同一议题

参与讨论时最多发言三次，每次发言的时限为两分钟。他又提醒与会者

关掉手提电话，或将响闹装置改为震动提示，以免会议受到干扰。  

 

议程一  

通过第八次会议记录  

4.     主席宣布第八次会议的会议记录无需修订，并获委员会一致通过。 

 

议程二  

市区重建局启德道／沙浦道发展计划 (KC-015)调整公众泊车位数目的

建议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28/2025 号 ) 

5.  市区重建局 (下文简称「市建局」)代表介绍文件，并有以下补充：  

(i)  启德道／沙浦道发展计划 (下文简称「KC-015 项目」)核准

图内容包括提供 300 个地下公众泊车位、兴建一个社区幼

儿中心，以及一个占地约 1,000 平方米的分层地下广场，

以连接政府行人隧道通往启德发展区。此外，项目的建筑

物高度限制为主水平基准上 120 米。按原先的计划，项目

需要开挖约五层深的地库，以容纳 300 个地下公众泊车位，

导致工程成本及工期因而大幅增加。加上现时经济情况并

不理想，令项目难以吸引发展商投标。市建局于 202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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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邀请发展商及财团提交合作发展意向书，并于 2024 年 7

月共接获 30 份意向书，惟市建局于 2024 年 8 月邀请该 30

家发展商及财团参与本项目的竞投，最终仅收到 1 份竞投

合作发展标书。市建局董事会考虑招标遴选小组的建议后，

逐于 2024 年 10 月决定收回 KC-015 项目的招标；  

(ii)  局方曾研究应用智能泊车系统 (包括流动机械托盘及机械

升降泊车系统 )，以减少地库开挖层数。然而，经初步评估

后发现，由于本项目地盘形状不规则，流动托盘泊车技术

难以有效运用；而机械升降泊车系统则需预留较高楼底空

间以容纳相关结构及机电设备，对降低挖掘深度的帮助有

限。此外，相比传统停车场，智能泊车系统的维护成本更

高，整体施工效益并无显著优势。基于上述技术及成本因

素，该方案的可行性较低，故不建议在本项目中实施；  

(iii)  现时建议将公众泊车位数量调整至 217 个，通过减少地库

开挖深度至约两层，并在建筑高度限制 (主水平基准上 120

米 )允许范围内设置部分地面泊车位。此安排既可控制工程

规模，又能缩短工期及降低成本，从而提升项目招标吸引

力；  

(iv)  根据本年进行的交通需求与供应数据分析评估，KC-015 项

目周边区域的停车需求约为 340 个。目前该区域路旁咪表

停车位供应量为 145 个，存在约 195 个车位的短缺。为此，

市建局现拟于 KC-015 项目内提供 217 个公众停车位；以

及  

(v)  局方现时正对 KC-015 项目附近一带的街道及打鼓岭道休

憩花园进行活化更新工程。若项目能顺利开展，当中的地

下广场将能配合上述休憩花园的落成，塑造一个对接启德

新发展区的「门户广场」。  

6.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支持局方尽快落实经调整后的方案，以吸引发展商投标，

让项目能尽快落成；  

(ii)  市建局时任行政总监曾提及会推出「项目发展促进服务」，

加强与发展商沟通，以增加招标的成功率，查询是次优化

方案有否采用有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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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查询 KC-015 项目在经历流标后，是否仍可如期于 2030 至

2031 年落成，以及查询项目重新招标、公布结果及动工的

时间表；  

(iv)  随着启德体育园 (下文简称 ｢体育园 ｣ )开幕，预计会有大量

市民及游客前往启德及九龙城一带。惟区内的停车场经常

爆满，不少街道，如南角道、衙前围道等，存在严重的违

泊问题。查询局方进行泊车需求及供应分析时，除纳入宋

皇台站启用的主要数据外，是否也有考虑上述情况，以及

如何确保未来的发展项目可提供足够的车位，以应付泊车

需求；  

(v)  建议局方考虑于发展项目的停车场增设电子显示屏，以显

示空置泊车位的数量，方便驾驶人士；  

(vi)  查询局方是否有信心在方案调整后能成功招标，以及现时

是否有发展商对修订后的方案表达投标意向；以及  

(vii)  贾炳达道公园将增设有关九龙城寨的展览馆，预计会吸引

不少游客前往，故查询局方会否考虑于公园外增设旅游巴

泊车位。  

7.  市建局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市建局在山东街／地士道街发展计划 (下文简称「YTM-012

项目」)收集发展商对项目的意见，例如对发展参数、兴建

公共设施及财务安排等意见后，调整招标条款，并成功招

标，局方估计 KC-015 项目在调整后可提高吸引力；  

(ii)  局方现正就项目应自行发展或重新招标进行研究，将于本

年内作出相关决定，惟须视乎市场及经济状况而定。如决

定重新招标，局方会尽快在本财政年度内进行；  

(iii)  经调整公众停车位为 217 个后可减少开挖地库深度，有助

加快工程进度，预计项目可于 2031 年完成；  

(iv)  局方早前已在 YTM-012 项目试行「项目发展促进服务」，

成功吸引更多发展商投标，并顺利招标。局方亦就 KC-015

项目将采用有关措施，听取发展商意见后，对项目作出相

应的调整，希望可吸引更多发展商投标，尽快推行项目；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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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局方会考虑要求发展商于本项目停车场出入口增设电子

显示屏以显示空置泊车位数量。  

8.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市建局收回 KC-015 项目的招标后，已努力

研究不同的方案并作出调整，以确保项目能尽快推展。鉴于社区对公众

泊车位的需求殷切，若项目不能推展，便无法解决公众泊车位不足的问

题。因此，委员会支持局方的调整方案。他希望局方在日后规划其他项

目时，会优先考虑解决区内公众泊车位不足的问题。  

 

议程三  

九龙东行人环境改善检讨可行性研究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42/2025 号 ) 

9.  发展局起动九龙东办事处及土木工程拓展署 (下文简称「土拓署」)

代表介绍文件。  

10.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支持推行是项计划优化土瓜湾区的环境，让市民能更畅顺

地来往土瓜湾旧区及启德发展区；  

(ii)  拟议的土瓜湾走线覆盖范围有限，建议当局考虑日后分阶

段将走线延伸至土瓜湾更多的地方，特别是海滨长廊一带，

以更好地推广土瓜湾区的历史文化及建筑特色；以及  

(iii)  目前的美化街景方案，只是在栏杆及灯柱加设色彩设计，

未必能达到美化街景的效果。建议当局参考九龙城主题步

行径 (下文简称「主题步行径」)的特色路牌设计，长期美化

街道。  

11.  发展局起动九龙东办事处代表表示，是次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便利市民往来九龙东核心商业区及附近住宅。而顾问的研究显示，500

米为理想的步行距离。因此，局方以九龙东核心商业区延伸约 500 米作

为主要规划范围。为便利土瓜湾居民往来启德发展区，拟议于九龙城道

／宋皇台道路口增设横过宋皇台道的灯控行人过路处和连接行人路。  



7 

 

12.  土拓署代表回应表示，署方将在街景美化设计时间与园境师及

相关部门商讨用色安排。此外，设置路牌主要为引导市民通过走线，往

来土瓜湾及启德发展区，故署方将沿用区内现有香港旅游发展局的路牌

设计，以便利市民。  

13.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主题步行径及是项计划涉及的土瓜湾走线均位于九龙城

区内，建议当局参考主题步行径的设计，以统一区内街道

的设计样式，凸显九龙城区的特色；  

(ii)  主题步行径的特色设施，经常出现损毁。为免重蹈覆辙，

建议当局在采纳设计时，考虑其耐用性，并就维修及保养

工作做好准备；亦应善用主题步行径剩下的物资，避免造

成浪费；  

(iii)  建议当局与相关部门合作，在设计及规划时，善用牛棚艺

术村、古建筑群，以及土瓜湾海滨一带的特色，进一步融

合区内的新旧文化；  

(iv)  九龙城区内有不少行人隧道，查询当局现时的道路规划，

会否同时改善及美化相关行人隧道，如改善照明、增加空

气流通、统一设计特色等；以及  

(v)  宋皇台道交通非常繁忙，加上在体育园的活动结束后，会

有大量市民利用宋皇台道离开。查询当局在进行是项计划

涉及的道路工程时，如何作相应的交通改道安排，以保障

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及减少对居民及商户的影响。  

14.  发展局起动九龙东办事处代表表示，就土瓜湾海滨一带的发展

建议，局方会积极配合市建局未来发展计划的推行，做好行人环境及街

道美化方案。  

15.  土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理解土瓜湾是文化气息浓厚的地区，会与园境师及相

关部门商讨在土瓜湾走线的街道美化设计中，考虑加入有

关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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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是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行人通道以便利居民往来启

德发展区及附近的地区，现阶段署方并无计划美化区内的

行人隧道；  

(iii)  建造过路设施期间将会涉及封路及临时交通安排，署方会

与相关部门保持沟通并做好协调工作，确保将工程对附近

居民及商户的影响减至最低；以及  

(iv)  虽然建议的宋皇台道灯控行人过路处位于体育园附近，但

在园区活动散场期间，有关当局会有特别的人流疏散安排。

是项计划的设计主要考虑市民一般的使用情况。  

16.  主席作出总结，表示委员会支持署方的建议，有助改善区内的行

人环境，并请署方在规划及设计时考虑委员的意见。  

 

议程四  

运输署九龙城区  2025/2026 年度工作计划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29/2025 号 ) 

17. 运输署代表介绍文件。  

18.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建议部门考虑开设新小巴路线或修订现有的路线，加强连

接土瓜湾及启德的专线小巴服务；   

(ii)  建议部门在启德新急症医院投入服务后，增设由真善美邨

及马头围邨往来医院的小巴路线；以及  

(iii)  随着人口老化，乘搭巴士的老年轮椅使用者日渐增加，部

分巴士路线尤为严重。由于巴士上放置轮椅的位置有限，

老年轮椅用户经常要等待数班车，才能乘坐。请署方增加

某些巴士路线的轮椅位置。  

19.  运输署代表表示，会把委员的意见转交予部门内相关组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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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五  

关注启德体育园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安排及优化启德体育园大型活动

期间启德站  D 出口的「居民通道」安排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0/2025 号 ) 

议程六  

关注启德体育园举行大型活动期间交通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1/2025 号 )  

20.  主席表示由于议程五及议程六均与体育园交通安排有关，因此

在咨询委员意见后，宣布合并讨论两项议程。  

21.  委员介绍文件第 30/2025 号及第 31/2025 号。  

22.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地政总署、香港警务处 (下文简称「警务处」)、

运输署、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港铁公司」)、启德体育园有限公

司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下文简称「康文署」 )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 16、

20、 25 至 28 号书面回应。  

23.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体育园举行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管制，以及所引致的交通

挤塞问题，除了影响启德一带的交通外，亦令沐泰街、木

厂街、「十三街」，甚至伟恒昌新邨、新码头街及贵州街等

一带，出现严重塞车情况，引来居民投诉。此外，在此情

况下，如发生突发事故，紧急车辆会难以进入有关街道，

故要求部门提供解决方法；  

(ii)  建议部门开放体育园内的泊车位，并于园区及其附近范围，

开放更多位置供的士及私家车作上落客之用，以纾缓园区

及附近一带的交通挤塞情况；  

(iii)  于大型活动期间，体育园附近一带商场及屋邨的数百个公

共停车位均告爆满，影响当区居民及商户的日常使用，甚

至造成滋扰。建议部门在大型活动期间，开放启德周边的

空置用地作临时停车场供观众使用；  

(iv)  在近日举行的演唱会完场时，有不少观众因要回头乘搭中

港旅游巴而逆行，扰乱其他散场离开观众的秩序。加上出

口位置为斜坡，更易引发事故。建议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

改善中港旅游巴的停泊位置，增加指示牌的数量，并及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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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观众前往乘搭旅游巴的出口位置及路线，避免观众逆

行，保障大众安全；以及  

(v)  建议警方在港铁启德站及宋皇台站出入口，进行人流管制

时，预留行人通道供附近一带的居民使用，减少对居民的

滋扰。  

24.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经过多次压力测试后，现时体育园于活动结束后的人流管

制措施运作畅顺。警方曾与委员们进行实地视察，以探讨

更多优化措施，亦会继续改进人流管制措施，便利居民； 

(ii)  在大型活动期间，警方一直与康文署及港铁公司就体育园

附近港铁站的出入口安排保持紧密沟通。根据警方最近几

次大型活动的观察，于人流高峰期间，港铁启德站及宋皇

台站的 D 出口，仍有足够空间供附近居民出入。因此，警

方认为无需特别针对上述港铁站出口进行人流管制，但仍

会继续监察有关情况；  

(iii)  警方及其他相关部门均希望前往体育园的人士尽量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故没有开放园区内的泊车位，以避免观众

养成自行驾车到体育园参与活动的习惯。此外，在车流管

制方面，警方一直调整不同的策略，希望能让盛事得以顺

利举行外，亦能平衡区内居民的利益；  

(iv)  警方会于活动展开前不少于一个月，与主办单位进行协调

及商讨人流管制安排，只要活动于晚上十一时前完结，让

内地旅客有足够时间过关，基本上不会出现超出负荷的车

流；  

(v)  就于大型活动期间在沐泰街设立临时禁区的建议，有关安

排会令原本停泊于沐泰街的车辆转移到沐翠街、木厂街及

「十三街」一带，故警方认为有关安排并不理想。警方会

于活动举行期间采取能确保车流畅顺的措施；以及  

(vi)  警方会与运输署及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方面商讨开放园

区的士上落客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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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一直有派员于体育园举行活动期间进行视察，虽过往

曾接到沐泰街一带的居民的投诉，但在最近两次的活动期

间，交通大致畅顺，没有出现严重阻塞附近屋苑车辆出入

的情况；  

(ii)  在活动期间，宋皇台道设有的士上落客区，而启德主场馆

及启德体艺馆亦设有的士落客区；  

(iii)  体育园的部分泊车位于举行活动期间将采用预约制开放

予公众使用；以及  

(iv)  署方会继续与其他政策局及部门商讨有关体育园举行活

动期间的交通安排。  

26.  港铁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港铁公司备悉委员的意见。为配合体育园举办不同类型的

大型活动及盛事，港铁公司一直与相关部门 (包括运输署及

警方 )保持紧密沟通。由演练及测试活动至今，港铁公司持

续配合相关部门的整体人群管理措施安排，并密切留意体

育园举办大型活动时的车站运作情况；  

(ii)  体育园最近举办多个大型国际活动及演唱会期间，港铁公

司已加强屯马线列车服务、适时调整相关客流管理措施、

以及维持启德站 D 出口的相应进出安排等，而乘客及居民

的出入情况大致保持畅顺有序；  

(iii)  港铁公司亦会加派人手密切留意车站客流情况，为乘客及

社区作出适切的安排。如乘客或居民在站内需要协助，可

向车站职员查询，车站职员亦会留意及协助有需要人士使

用升降机等设施；以及  

(iv)  港铁公司会继续观察和审视各项安排的成效，并会与相关

持份者保持紧密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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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建议部门及港铁公司，在体育园活动结束后于港铁启德

站 D 出口，实施特别人流管制措施，便利居民出入；  

(ii)  除开放更多上落客区予的士使用外，亦应考虑私家车上落

客的需要，避免大量私家车停泊在体育园范围外，阻碍居

民出入；  

(iii)  在盛事活动期间，沐宁街及沐安街一带都违例停泊了不少

的私家车及中港旅游巴士，建议部门多加留意巡查。此外，

亦应就沐泰街、沐翠街，以至承丰道的车流及上落客活动

作好安排，避免影响居民；以及  

(iv)  由于部门已提出不少改善方案，加上体育园在 6 月及 7 月

有大型演唱会及活动，建议于下次会议续议是项议程，以

便委员跟进。  

28.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警方曾尝试在体育园附近的住宅区不同位置设置车辆上

落客点，惟接获附近居民和商户反对。因此，警方将车辆

上落客点迁往马头角道近「五街」的位置，减少对居民的

影响，暂时效果理想；  

(ii)  警方会在活动完场前，密切监察中港旅游巴及私家车于

「十三街」、马头角道、新码头街及贵州街一带等待载客的

交通情况；以及  

(iii)  警方会持续向委员汇报有关交通管制安排。警方亦会与文

化体育、旅游局，以及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保持密切联络。 

29.  主席感谢各部门的努力，并表示委员乐见市民及游客到体育园

参与盛事，但同时亦关注体育园的交通问题，以及对区内居民及商户的

影响。希望部门能继续加强协调，改善人流及车流的管制方案，以平衡

活动参与者、居民及商户的利益。同时，主席接纳委员的建议，宣布于

下次会议续议是项议程。  

 



13 

 

议程七  

祈请部门交代启德隧道土瓜湾出口巴士站研究进度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2/2025 号 )  

30.  委员介绍文件。  

31.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城巴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城巴公司」)、九龙

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九巴公司」)、路政署及运输署提交

的席上文件第 4、 11、 15 及 21 号书面回应。  

32.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文件提及的选址位于启德隧道的管制范围内，该处设有专

属控制站，供隧道营办商及执法人员处理交通事故、车辆

故障或其他突发事件，以确保受影响车辆能安全停靠并等

候调查或拖离。经综合评估道路安全、巴士运作效率，以

及对隧道行车情况及事故应变能力的影响后，署方对在该

处增设巴士站的建议有所保留；以及  

(ii)  署方已备悉委员的意见，会继续留意土瓜湾区的巴士服务

及乘客需求变化，适时与巴士公司检视服务安排。  

33.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城巴公司会因应运输署对有关建议的研究，评估行经启德

隧道的城巴路线在该处增设巴士站的可行性；以及  

(ii)  城巴公司会密切留意区内居民对巴士服务的需求，适时研

究提升巴士服务及乘客体验的方案。  

34.  九巴公司代表表示，在启德隧道土瓜湾出口增设巴士站须顾及

安全等多项因素。九巴公司会与运输署就有关建议作可行性研究。  

35.  路政署代表表示，署方负责辖下公共道路 (包括行人天桥及隧道 )

和附属道路设施的维修保养工作。有关增设巴士站属交通运输规划及管

理事务，并非署方的负责范畴。署方知悉运输署正跟进有关的建议。  

36.  主席感谢部门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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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八  

建议九龙城区内巴士站增设资讯显示屏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3/2025 号 )  

37.  委员介绍文件，并要求部门及巴士公司定期清洁区内，特别是位

于浙江街游乐场往红磡海底隧道方向一带的巴士站。  

38.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城巴公司、九巴公司及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5、 12 及 22 号书面回应。  

39.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已备悉委员就提升漆咸道北至马头围道北行一带各

巴士站设施的建议，并已将相关意见转交予九巴公司考虑。

九巴公司亦已备悉委员的意见，并会视乎各巴士站的条件

和环境以检视可行性，以及其公司的资源分配情况，评估

是否向署方提出优化巴士站设施之申请；以及  

(ii)  有关浙江街游乐场往红磡海底隧道方向的巴士站的清洁

情况，署方会将意见转达予九巴公司处理。  

40.  城巴公司代表表示，城巴公司一直致力改善乘客的候车环境，就

文件提及的巴士站增设资料显示屏及座椅的建议，城巴公司会适时作考

虑及评估。  

41.  九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九巴公司会根据不同巴士站的条件和环境，包括现场有否

电力供应、高度限制及足够的行人道路空间等因素，评估

是否可以向运输署提出申请优化巴士站设施；  

(ii)  现时红磡山谷道巴士站已设有上盖及座椅，九巴公司已申

请于该巴士站加装到站显示屏，正有待相关部门审批；  

(iii)  九巴公司已备悉委员有关于漆咸道至天光道一带加建巴

士站设施的建议，如客观条件合适，会按资源分配情况，

检视优化巴士站设施的可行性；以及  

(iv)  九巴公司会定期派员检查所有巴士站的情况，并会密切留

意委员特别提及的巴士站。  

42.  主席欢迎部门及巴士公司积极对方案作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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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九  

关注巴士站月台编号影响乘车体验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4/2025 号 )  

43.  委员介绍文件。  

44.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城巴公司、九巴公司及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6、 13 及 23 号书面回应。  

45.  运输署代表表示，巴士公司在巴士站设置「月台编号」，主要为

方便乘客辨识相关巴士站及不同巴士路线的候车位置。署方已将委员的

建议转交巴士公司考虑，并会敦促其于优化设施时，进一步顾及视障人

士的需要。  

46.  九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九巴公司重视不同人士的乘车需求，努力提供伤健共融的

候车环境；  

(ii)  现时九巴巴士站的月台编号会根据不同的因素厘定，包括

有关巴士站的人流走向、设立月台的先后次序及安全考虑

等；以及  

(iii)  九巴公司已备悉委员的意见，会同时考虑更改月台编号对

现有乘客的影响，并积极与社区不同的持分者保持沟通，

平衡各方所需，研究调整月台编号的可行性。  

47.  城巴公司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城巴公司希望为乘客提供一致、清晰和简洁的路线资讯，

方便乘客查阅。城巴公司将会在巴士总站设置更全面的路

线资讯，期望可更方便乘客查阅路线；  

(ii)  有关富豪东方酒店 (太子道东东行 )巴士站，城巴公司的路

线占该站停站的巴士路线不足三成，惟城巴公司一直持续

与伤健团体就乘客设施资讯的事宜保持沟通，以改善伤健

人士候车及乘车体验；以及  

(iii)  城巴公司已备悉委员的意见，会对不同改善巴士站资讯的

建议作研究。  

48.  主席作出总结，他感谢相关部门作出的回应，以及建议委员会与

有关持份者安排进行实地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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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补注：秘书处已与委员、九巴公司和运输署协调于本年 7 月上旬

进行实地视察。】 

 

议程十  

关注机利士南路 115、 5C、 11K 巴士站还原必嘉坊对出事宜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5/2025 号 )  

49.  委员介绍文件。   

50.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城巴公司、九巴公司及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7、 14 及 24 号书面回应。  

51.  运输署代表表示，为配合建筑工程，早前于机利士南路近门牌 38

号的巴士站 (供过海路线第 115 及 107P 号停靠 )，临时向南迁移至机利士

南路近门牌 16 号。因应工程已经完成，相关巴士站亦已迁回原有站点。 

52.  九巴公司代表表示，因早前受附近工程影响，设于机利士南路 38

号 (必嘉坊 )的巴士站，需临时搬迁至机利士南路较前位置。现时有关工程

已全部完成，该巴士站亦已于本年 5 月 25 日迁回原有位置。  

 

议程十一  

关注戴亚街升降机工程进度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6/2025 号 ) 

议程十二  

关注「横跨忠孝街近爱民邨敦民楼的行人信道 (行人信道编号：OM01)加

建升降机」的施工进度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7/2025 号 ) 

53.  主席表示由于议程十一及议程十二均与升降机工程有关，因此

在咨询委员意见后，宣布合并讨论两项议程。  

54.  委员介绍文件第 36/2025 号及第 37/2025 号，并要求部门提供工

程进度的时间表，以及查询工程能否如期完成。  

55.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路政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8 及 19 号书面回

应。  

56.  路政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戴亚街升降机工程的材料检验、打桩等工序已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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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承建商正按计划进行斜坡稳固工程。随后将进行桩帽

和升降机塔建造等工序，预计可于本年 10 月完成结构工

程，并期望于 2026 年第一季完成加建升降机及开放予市

民使用；  

(ii)  有关横跨忠孝街近爱民邨敦民楼的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机

的施工进度，由于工程的地基被部分电缆、光纤、食水、

排水及污水喉管等阻碍，承建商已于 2024 年 8 月完成有

关管道的重新铺设工程；  

(iii)  就一号升降机施工进度方面，工程承建商现正向相关机构，

包括房屋署的独立审查组，申请进行地基前期深坑挖掘工

程，目标在本年第三季内展开深坑挖掘工程，随后开始地

基及升降机主体结构工程，并预计于 2026 年第四季会展

开升降机机电工程；  

(iv)  就二号升降机施工进度方面，由于该位置的施工空间相对

狭窄，工程需使用部分现有的行车道及行人路作工地范围，

承建商现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地基工程的临时交通安排，以

减低工程对上址交通的影响。现时承建商已开始进行地基

前期的土地勘探工程，署方预计会于本年第二季内展开地

基工程，随后开始升降机主体结构工程，并预计于 2026 年

第三季会展开升降机机电工程；以及  

(v)  整项升降机的加建工程预计于 2027 年第一季完成。署方

驻工地工程监督人员会继续密切监察工程进度，确保承建

商如期完成有关工程。署方亦会保持与委员会紧密沟通，

并会定期更新施工进度及相关信息。  

57.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表示 OM01 升降机工程自 2022 年动工以来，工程进展缓

慢，过去亦曾出现停工的情况，令工地出现垃圾及积水，

引起蚊患问题，故希望部门能监督工程的进度；以及  

(ii)  OM01 升降机工程原本预计于 2026 年 6 月完成，但现时需

延期至 2027 年第一季才完成，查询部门会否因工程延误

处罚承建商。  

58.  路政署代表回应，署方早前曾收到有关工地卫生情况的投诉，已

随即派员清理工地内的垃圾及积水，以及进行了防治蚊患的措施。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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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密切监察工程的进度，并会提醒承建商做好工地的环境卫生工作。如

有工程延误，署方会按照相关合约条款及指引，处理承建商有关工程延

迟的事宜。  

 

议程十三  

有关翔龙湾交通问题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8/2025 号 ) 

59.  委员介绍文件。  

60.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警务处及路政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2 及 17 号

书面回应。  

61.  路政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中九龙干线启德西工程于 2018 年在土瓜湾马头角展开隧

道建造工程，在工程期间，团队尽量维持九龙城码头公共

运输交汇处原有的行人路线及行人过路处的位置；  

(ii)  有关的隧道工程已经完成，现正进行因工程而需暂时迁移

的两个分别位于九龙城码头对出及翔龙湾／伟恒昌新邨

伟景阁 I 座对出的行人过路处的原位重置工程，并预计会

在本年第三季完成；  

(iii)  工程团队在规划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时，曾考虑在翔龙湾广

场外增设行人过路设施。惟受空间限制影响，若增设行人

过路处及安全岛，将导致新码头街的行车线缩窄，可能加

剧交通挤塞问题；  

(iv)  为提升路面安全，工程团队已于新码头街的当眼处竖设大

型「请勿横过马路」警告横幅，以提醒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避免意外发生。同时，工程团队亦沿行人信道张贴标示，

以提高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以及  

(v)  为进一步保障行人安全，工程团队将于新阶段临时交通安

排实施初期，在相关地点安排交通大使，以指示行人及附

近居民有关临时交通安排，并提供清晰的交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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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九龙城警区人员一直关注区内的交通情况，并不时举办各

类宣传教育活动，除在区内派发传单进行宣传教育外，西

九龙交通安全组亦会到不同学校、长者中心及各类团体安

排道路安全讲座，以提升市民道路安全意识；  

(ii)  于 2024 年 11 月至本年 4 月期间，新码头街翔龙湾巴士站

没有发生涉及行人的交通意外报告；以及  

(iii)  九龙城警区人员会持续留意有关情况，并会加强派员巡逻

上述地点及采取适当的交通执法行动，以确保道路安全及

交通畅顺。  

 

议程十四  

旅游巴士违例泊车问题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39/2025 号 ) 

63.  委员介绍文件，并有以下补充：  

(i)  建议部门加强与旅游业界沟通，要求旅游巴司机使用附近

的临时旅游巴停车场，减少因旅游巴违泊而造成的交通挤

塞情况；以及  

(ii)  建议警方在必要时可利用监察交通流量的闭路电视录像

片段对违例行为作出检控。  

64.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警务处及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3 及 9 号

书面回应。  

65.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已备悉公众对内地团旅客到访九龙城区内旅游热点

的关注；  

(ii)  就有关禁止大型车辆 (例如旅游巴、货车 )进入崇安街以减

低交通挤塞的建议，由于崇安街路段设有三所学校，禁止

旅游巴进入崇安街会对学校造成不便，故署方未能接纳有

关建议；  

(iii)  署方已于庇利街临时停车场，以及红磡道近庇利街的位置

设置旅游巴停泊位，供业界停泊旅游巴及上落客。署方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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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区内旅游热点周边的合适路段划设「巴士不准停车限

制区」，限制旅游巴于公共道路的上落客活动，以鼓励旅游

业界使用上述停车设施。此外，署方会继续于庇利街临时

停车场实施朝九晚八时段内每半小时六元的特惠收费，以

鼓励旅游巴司机停泊；以及  

(iv)  署方会继续监察旅游巴于区内道路的交通情况，并会适时

采取适切的交通管理措施。  

66.  警务处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九龙城警区交通队及红磡分区人员一直关注区内的交通

情况，并会不定时对违例车辆作出票控。于 2024 年 11 月

至本年 4 月期间，警方在庇利街、环安街、崇安街、民裕

街及民乐街一带多次作出打击违例泊车的交通执法行动，

一共发出超过 2 300 张定额罚款通知书；以及  

(ii)  警方会加强派员巡逻上述地点，并根据警队的「重点交通

执法项目」，对违例车辆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以确保道路

安全及交通畅顺，从而减少对附近居民影响。  

67.  委员有以下意见及提问：  

(i)  建议部门可参考大埔林村只准村民车辆驶入的做法，规定

只准许接载学童的旅游巴进入崇安街；  

(ii)  环安街因有大量车辆停泊，导致交通挤塞，驾驶人士行经

该处时经常响号，影响居民生活。委员表示，环安街没有

学校，建议部门可考虑于环安街试行禁止旅游巴驶入的措

施；以及  

(iii)  查询庇利街旅游巴停车场的使用率，并建议部门加强向业

界宣传，鼓励更多旅游巴使用。  

68.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备悉委员有关禁止旅游巴驶入环安街的意见，会考虑

建议的可行性；以及  

(ii)  庇利街临时停车场提供约 50 个旅游巴泊车位，根据署方

定期派员巡视而收集到的数据，显示泊车位使用率约六成，

故仍有空间供业界使用。署方会透过香港旅游发展局向业

界宣传，鼓励更多旅游巴司机使用该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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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十五  

建议增加九龙城区路旁咪表泊车位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40/2025 号 ) 

69.  委员介绍文件。  

70.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8 号书面回应。  

71.  运输署代表回应，重点如下：  

(i)  署方在考虑设置路旁咪表泊车位时，须平衡多方面的因素，

当中包括现场的交通情况、上落客货活动的需求、邻近交

通设施 (例如路面阔度、行人过路处及汽车出入口位置等 )

的布局，以及居民和商户的意见等；  

(ii)  署方欢迎委员就设置咪表泊车位的位置表达意见，并会积

极检视有关建议的可行性；  

(iii)  署方会根据各地区道路的泊车情况及使用率，结合最长的

泊车时限及收费时段等因素，制定合适收费，以达致咪表

泊车位能有效管理，避免驾驶者长时间占用，并促进泊车

位的流转；以及  

(iv)  署方正计划调高停车收费表 (即供货车、巴士及旅游巴士停

泊的车位除外的咪表泊车位 )的最高收费至每十五分钟四

元。拟议收费 (即每十五分钟四元或每小时十六元 )贴近香

港房屋委员会及运输署辖下停车场的泊车费中位数，但仍

会比其他私营停车场收费为低，以提升咪表泊车位的流转

率。  

72.  主席作出总结，他欢迎委员就设置咪表泊车位的位置向部门提

出建议，供部门作可行性研究。  

 

议程十六  

建议：于德民街红磡道交界设立对角行人过路处  

(交通运输委员会文件第 41/2025 号 )  

73.  委员介绍文件。  

74.  主席请委员参阅由运输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0 号书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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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运输署代表回应，署方备悉委员于德民街与红磡道交界增设对

角行人过路处的建议，并预计可于本年下半年完成拣选新一批的合适路

口的评估工作。如有进一步资料，署方会尽快向委员汇报。  

76.  主席作出总结，他感谢部门的回应。  

 

议程十七  

其他事项  

77.  委员没有其他事项提出。  

 

议程十八  

下次会议日期  

78.     主席宣布下次会议日期为 2025 年 7 月 24 日下午 2 时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为 2025 年 7 月 9 日。  

【会后补注：下次会议日期将延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举行。】 

79.     主席在下午 12 时 23 分宣布会议结束。  

本会议记录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正式通过。  

 

 

 

 

 

                                 

                      主席  

 

 

 

 

                               

                      秘书  

 

 

九龙城区议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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